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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十六條訂定。 

貳、目的：使本校於辦理重考入學新生、轉學、轉科(學程)學生，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列抵時有

所依循。 

參、科目學分之採計列抵及換算原則：凡各學科以每學期每週修習一節或總修習時節達十八節，為

一學分。 

任一修習及格之科目以其每週修習時數換算為該科所屬學期已修得之學分數。 

肆、下列學生得申請列抵科目學分： 

一、轉科(學程)生 

二、轉學生 

三、重讀生、重考入學新生 

四、經本校「校外學習成就及教育訓練學分採計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之申請生 

五、代表我國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或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 

伍、申請期限：除第肆條第四項由審查委員會提出外，其餘皆由申請生至遲於該學期開學前 5個工

作日前提出列抵申請。 

陸、辦理科目學分列抵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為顧及學生權益及維護學習歷程系統的完整性，學生轉入前已於本校或其他學校已修習且

取得學分之科目，為轉入科(學程)課程綱要規定之必修、選修科目，經教務處審查通過者，

准予列抵，轉入(含)之後學期，則以隨班修習為原則。其列抵原則如下： 

(一)科目名稱、內容相同且學分數相同者，可予列抵。 

(二)科目名稱不同，但內容相同或相近，學分數相同且經審查通過者，可予列抵。 

(三)科目名稱、內容相同(含科目名稱不同，但內容相同或相近)而學分數不同者，其處理原則

如下： 

1.原科目之學分數較轉入後多者，以後者的學分數登記。 

2.原科目之學分數較轉入後少者，不予列抵。 

二、轉學、轉科(學程)生在原校原科(學程)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並非所轉入類科之應修科

目，得列為選修科目之學分數計算，惟可列抵之學分數至多以十學分為限。 

柒、轉學、轉科(學程)生經列抵學分後，現就讀科(學程)應補修專業科目學分在三十學分以上者，

得降級編班。 

捌、轉學、轉科(學程)生，其畢業標準依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第十九條辦理。 

玖、轉學、轉科(學程)生有關學分列抵採計，應於轉入時一併申請處理，其列抵科目學分之審核，

由教務處會同各科研究會共同審查。 

拾、轉學、轉科(學程)生其科目學分之列抵成績，均須登記於歷年成績表內。 

拾壹、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